
農業部「圖利與便民」案例彙編

【綠能產業正夯 正義把關有你】

【事實】

光明鄉公所公務員白丁 ，專責處理鄉內道路挖掘路證的審核業務，素有「路
證一把手」之稱，平日核准權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因此成了不少業者極
力巴結的對象。
近期，華山綠能公司為趕工期，需在光明鄉內挖掘道路，鋪設綠能發電管線，
遂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路證。但該公司先前因遭人檢舉有違法施工紀錄，致申請
遭到公所退回。看著工期卡關，華山公司負責人黃石急如熱鍋螞蟻，於是透過
「通關密道」，私下找上白丁。
黃石道：「白兄，工程就差你這張路證了，兄弟們工期卡很緊，再拖下去就要
一起睡公園了，……」
說完，一個鼓鼓的牛皮紙袋不著痕跡地推到白丁桌上。白丁看著略顯遲疑，猶
豫後仍收下。果不其然，數日之內路證便如期發放，華山公司從此一路暢行無
阻。
然而，「通關密道」畢竟是邪門歪道，案經檢廉單位聯手查獲，白丁與黃石
分別涉嫌收受及行賄，均依法追究刑責。

【說明】

本案顯示，綠能產業在推動過程中，若缺乏完善的廉政風險控管機制，則易導
致圖利與收賄等不法行為，進而損害公共利益與產業發展。為防範類似情形，
建議如下：
一、機關應落實推動「綠能廉政風險控管方案」，透過建立透明回饋機制、強
化內部稽核及跨機關聯繫，提升綠能產業的透明度與廉潔度。
二、機關可透過公開資訊平台，揭露路證申辦進度與相關資訊，另外設置為民
服務窗口，協助業者合法申辦，期以減少不當行為的誘因。
三、透過辦理廉政宣導，定期推動廉政訪查，加強機關與企業間之廉政服務，
促進業者廉潔自律，提升法遵意識與建立社會責任感。

【相關法條】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